附件1

福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申报汇总表

县（市）区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领办技能大师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业工种
	技能等级
	主要业绩（突出贡献）限200字以内
	申报县（市）区或部门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附件2
福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

建设项目申报表

申报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室职业（工种）                  
领办技能大师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

领办技能大师职业技能等级            
填报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福州市财政局
2025年 月
	所在单位名称
	
	单位性质
	

	单位法人
	
	办公电话
	
	传真
	

	工作室联系人
	
	办公电话
	
	手机
	

	E-mail
	
	传真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单位开户银行及资金账号
	

	领办技能大师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政治面貌
	
	身份证号
	

	从事职业（工种）
	
	职业技能等级
	

	工作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工作室地点
	
	工作室专职工作人员人数
	

	突出贡献


	（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或国家专利、技术革新项目、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获奖等情况）

	计划带徒情况

（详细）
	含徒弟姓名，现技术技能等级，拟达到的技术技能水平  

	申报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县（市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年    月    日
	县（市）区

财政局
	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
	福州市财政局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3

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运行效果评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县（市）区人社、财政部门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室名称：        技能大师工作室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内容
	评估项目
	配分
	评估细目
	得分
	佐证材料

	一
	组织建设保障情况（10分）
	工作室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、考核评估机制情况
	2
	1.工作室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健全得1分；

2.考核评估机制健全并每年进行考评得1分；

3.有缺陷扣除相应分数。
	
	相关材料

	
	
	工作室上年度资金投入情况
	3
	工作室上年度投入资金5万元及以上得3分；3万元及以上5万元以下得2分；3万元以下得1分；未投入不得分。
	
	相关材料

	
	
	工作室工作计划和记录情况
	2
	1.年度工作目标和年度工作总结；

2.月工作计划；

3.工作会议记录；

4.各项齐全得2分，缺1项扣1分。
	
	相关材料

	
	
	工作室经费管理情况
	3
	1.经费使用管理规章健全得1分；

2.工作室经费会计台账健全得1分；

3.经费使用符合财务管理规定得1分；

4.未达到要求的扣除该项得分。
	
	经费管理规章、使用台账


	二
	日常运作情况（40分）
	工作室成立以来各级技术攻关、技术革新情况
	10
	1.参加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研究、攻关项目、技术革新，在解决疑难问题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方面做出较大贡献，产生较大效益，每一项得10分；

2.参加地级市级课题研究、攻关项目、技术革新，在解决疑难问题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方面做出一定贡献，每一项得7分；

3.通过参加所在地区的专业领域课题研究、攻关项目、技术革新，在解决疑难问题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方面做出一定贡献，每一项得4分；

4.本项累积最高得10分。
	
	相关材料、证书等

	
	
	工作室成立以来完成带徒弟、传授技艺情况
	10
	1.工作室带徒弟不少于5人的得7分，每少1人扣2分；
2.培养的徒弟能熟练掌握工作室专业领域操作技能和手艺，达到带徒水平且能单独带徒弟，培养1人加1分，最高3分；
3.本项累积最高得10分。

注：徒弟必须有师徒协议文件和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文件；无职业证书的工种，提供徒弟技艺技能水平明显提升的佐证材料，如获奖证书等。
	
	师徒协议文件、高级工以上的职业资格证书

	
	
	工作室成立以来开展技术交流、技能培训情况
	10
	1.开展内部技术交流研讨，每一次得1分；

2.开展外部交流，每一次得2分；

3.承办外部交流，每一次得3分；

4.本项累积最高得5分。

注：按工作室成立时间开始计算，指标每年进行累加。
	
	技术交流和培训记录材料

	
	
	
	
	1.工作室每年开展的培训学时不少于20学时，1学时得0.25分；

2.本项累积最高得5分。

注：按工作室成立时间开始计算，指标每年进行累加。
	
	

	
	
	工作室成立以来开展宣传推广情况
	10
	1.国家级媒体、竞赛、活动等方式报道过工作室建设情况，得10分；

2.省级媒体、竞赛、活动等方式报道过工作室建设情况，得8分；

3.市级媒体、竞赛、活动等方式报道过工作室建设情况，得5分；

4.县、区级媒体、竞赛、活动等方式报道过工作室建设情况，得3分；

5.本项累积最高得10分。
	
	以新闻视频、报刊报道、活动方案为依据


	三
	成绩与效果情况

（50分）
	工作室成立以来产品获奖情况
	15
	1.工作室制作的产品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奖励，每一项得10分；

2.获得地级市级或行业协会奖励，每一项得6分；

3.工作室获得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专利，每一项2分，发明专利、国防专利，每一项4分；

4.本项累积最高得15分。
	
	相关证书

	
	
	工作室成立以来总结提炼经验的成果
	10
	1.将绝技绝活、技术要点进行总结提炼，每编写完成一项特色操作法、技术论文加3分，经过专业认证或正式出版加5分；

注：工作室成员在专利和论文排名在前五按标准给分，排名5名以后按50%折算，授权专利按受理专利20%计分，同一专利论文有多名工作室成员参与的，得分就高不就低，不累加。

2.每编撰完成一本正式出版的专业书籍加7分；

3.本项累积最高得10分。
	
	相关材料

	
	
	工作室成立以来成员发挥作用的情况
	10
	1.担任省部级及以上项目活动专家评委每参加一次得3分；担任地市级和集团公司级项目活动专家评委每参加一次得2分；担任单位内部项目活动专家评委每参加一次得1分；

2.本项累积最高得10分。

3.项目活动包括但不限于：技能竞赛专家、重大课题论证组专家、重点项目评审会评委。
	
	相关材料

	
	
	工作室成立以来成员参加各级技能竞赛获奖情况
	10
	1.获得国家级二类赛、省级一类赛及以上奖项10分；

2.省级二类赛、市级一类赛奖项6分；

3.本项累积最高得10分。
	
	相关材料

	
	
	工作室发挥示范辐射作用
	5
	工作室为外单位解决相关问题，开展各类讲座，技术指导、开展“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企业”活动等，开展一次得1分，本项累积最高得5分。
	
	相关材料

	评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	合计：
	
	


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附件4

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情况汇总表

县（市）区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技能大师工作室名称
	领办人姓名
	职业（工种）
	出生年月
	                考核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分
	考核得分（100）
	备注

	
	
	
	
	
	工作场所建设（5）
	设施设备情况（10）
	工作

制度（10）
	工作室日常工作（10）
	创新创优情况（20）
	经济社会效益（10）
	每年带徒人数（20）
	社会服务（5）
	单位支持（10分）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
